
附件二L

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专项资金管

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管

理制度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专项资金纳入教育部年度

预算 3 用于委托教育科学决策研究中心及有关单位面向教

育规划与战略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开展全局性、

前瞻性、实效性的研究，为领导和有关部门 决策服务。

第二条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以项目、课题方式委托开

展。主要在各科学决策研究 中 心中进选项目承担单位，项

目和课题委托其他单位承担或在更大范围内进选，经发展

规划司审议并报分管部领导同意后执行。

第二章课题与项目设置

第四条 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专项设置基础、应用和应

急三类课题与项目 ， 基础类课题的资助标准为 20-40 万元，

应用类课题资助标准为 10一 15 万元，应急类课题的资助标

准为 10-20 万元。 发展规划司根据课题申报方案、任务工








